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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888) 

 

有關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發佈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報告(｢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繼年報中標題為“董事會報告”一節所披露資料後，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的股東及本公司的潛在投

資者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不競爭契據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即英達開曼﹑Sze BVI﹑英達科技及施先生 (統稱，｢控股股東｣)已向本公司確

認彼等已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的不競爭契據(｢契據｣)遵守向本公司作出的不競爭承諾

條款。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查各控股股東提供的確認並確認自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日(｢上市日｣)至年報之日起控股股東已遵守該契據項下的全部承諾，並正式執行。

自上市日至年報之日起，本公司並沒有拒絕由我們控股股東根據契據轉介的任何新機會業務，而該

業務是會或可能會與本公司的成員及其附屬公司的業務構成競爭。 

 

上述附加資料不會影響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且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年報的其餘內容仍維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施韻雅女士、張義甫先生及陳啟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展釗先生

及王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鄧觀瑤先生及劉正光先生。 


